
2023年童年第七章读后感 第七天读后
感(优质7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何才能写出一篇让人动容的读
后感文章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
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童年第七章读后感篇一

——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就会被认定为愤青，没多少人愿意去
听，可余华把他装饰成亡灵的交谈，俗套中别具魅力。

其实这本书最打动我的不是人间辛酸，而是死人也有一个世
界。活着对我们来说很好，辛酸也好，痛苦也罢，都有一份
独特的味觉，和值得我们珍惜并拥有的幸福。可死人的世界
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身边逝去的亲人他们在冥界过着怎样
的日子，这不得而知。当第七天到来，杨飞终于无话可说，
他的见闻到此结束，最终向命运屈服。这预示着，即使死后，
也不一定就是生命的解脱，没有哪个算命先生真的看过猪跑。

作品从亲近到疏远，从模糊到清晰的描述，环环相扣，详略
搭配，在这个让你想丢下书本又好奇后面发展的故事里，时
刻都用快要来临掩盖不会来临的真相，形成了弃之可惜的独
特风味。写这本书就跟周星驰喜剧一样，给人铤而走险的感
觉，但俗套中却将要表达的哲理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正
是作者笔力的最好体现。当雕刻的世界凋零，死无葬身之地
还是愤青的归宿，坚持原则的人似乎就该被潜规则破坏，而
他们的子子孙孙似乎又随着坟墓，迎来正义的谴责。尽管作
品只有乌云，却预示着一场暴风雨。



看完第四天，我就知道后面余华会讲什么，可我还是去看。
因为他叙事和蓄势都很好，新奇带着些沉重的幽默，静悄悄
的世界总为酝酿轰动埋下伏笔，看完第七天我才发现该来的
总会来，该走的迟早会走。至于我为何要深夜尝试写读后感，
我想大概是怕明天会忘记。

作为一个不谙世故却整天幻想连篇的都市写手，我认为我写
玄幻更好，在架空的世界总能有更悬念和入心的情节，如果
我想告诉世人些悲剧不妨给他们讲个笑话，如果我想捅破些
黑暗，不妨模仿水浒传。人内心都是内敛的，委婉的，说话
做事都一样。因为每个人都有残酷一面。不要说你开放我直
接，开放和直接迟早有底线，而羞涩和避讳将会在那里对侵
犯者体无完肤的否决。为了更好的做个问心无愧，而又始终
如一的人，尽量不得罪大多数人，我们就要学会讲寓言故事，
说另有深意的话，也要学会听寓言故事和深意的话。否则，
行走世间不是踽踽独立就是臭名远扬。

童年第七章读后感篇二

写这篇读后感之前，我想说说自己对于“死”的看法。以前
的我是一个对死趋之若鹜的叛逆孩子，可以这么说，我认为
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在他们叛逆期的时候多少会有过死的念头，
当时的我也是，因为家庭以及学校的种种原因，我自杀的想
法已经不知道有过几次了，我甚至写信给我当时的班主任，
告诉他我活得很不快乐，很想死。

其实我现在打出“死”这个字的时候，会有害怕的感觉，在
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以及看到过身边熟悉的人们相继离开
所带来的痛苦后，我慢慢发现活着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我
们尚且还得一口气，尚且苟活于这世间，这件事本身，就已
经很幸运了。后来的我也渐渐发现其实自己是一个很胆小的
人，害怕各种黑的地方，之前走过一条光线很暗的街道，街
道边的小台阶投下了一小段深黑的阴影，那时候觉得踩上去
就会被黑暗吞没，在我看来，阴影里藏了可能会随时冒出来



的黑色鬼怪。连这么常见的事物都害怕的我，竟然会有过死
这个想法，以至于现在认为那会不会是我的幻觉，只是个一
触即破的噩梦罢了。

我是在初二的时候看的余华的《活着》，当时也处于叛逆后
期，刚看完的时候觉得心里的大钟好像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有某种不一样的东西突然从四面八方涌进胸口，让那时候的
我被震撼到了，为此我还特地写了一篇读后感。现在重新再
去读，发现那时候看到的事物的本质也不过是停在表面而已，
我也只不过是结合了书的内容做了一个概括，写了写大众们
对书的理解，觉得很是幼稚。但那时候的我也对余华有了一
个初步的认知：这是一个能写出冲击我心灵的文字的作家。

《第七天》这本书讲的是一个死去的人在死后的七天时间里
每日的所见所闻所感。就像是一个虚渺的梦境，活着的时候，
你没有很有力的证据去证明你活着，作为一个人存在于这世
间，同样，死了以后，你也不能抹灭自己曾经的存在，作为
魂灵或是死尸的存在。

那没有属于自己墓地的人会归属于哪里呢？他们回去到一个
鸟语花香，树叶向你招手，石头对你微笑，河水向你问候，
一个没有贫穷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
没有恨，人人死而平等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死无葬身之
地”。

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有的人
死了，但他还活着。”活着或者死去，真的会有明确的界限
吗？不过是一场不知道从何时入睡何时醒过来的梦境罢了。

童年第七章读后感篇三

《第七天》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于2013年初出版的一部小说。
小说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了主人公杨飞在七天内的所见所感，
写出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现象，有房屋强制拆迁，对



官僚主义的批判等等，大多数还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一
些很细微的事情，并从这些末梢中提炼出了很多东西，有爱
情，亲情，社会情，当然，还包括一些很暧昧的，我们都说
不清的东西，比如我们这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还有很多，
下面请我一一道来。

以前我一直在寻找可以全面阐释21世纪社会的作品，现在，
我找到了。 并且不负所望，这部小说使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
的震撼，所以从我读完这部作品，到现在，整整一个星期的
时间，我都在思考，我在想，我们社会的这些变化，还有相
对应的我们个人的变化。我个人认为，余华的这部小说，阐
释了三大主题：亲情，爱情和社会情。

小说的开篇就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面对一个雾气朦胧的世
界。身边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人出了车祸，有
商场发生火灾，还有人跳了楼……然而，在这一片混沌之中，
主人公杨飞回忆了他的养父杨金彪——一个朴实善良的铁路
维修工人。他的生母在火车上意外产下了他，并从厕所掉了
下去，而单身汉杨金彪捡到了他，从此他就养着这个孩子。
把这个孩子放在自己胸前的肚兜里，给他喂奶粉，喂水，甚
至于织毛衣。让我最感动的是其养父为了他放弃自己的爱情
和婚姻，这个善良的人不忍心把杨飞丢在河畔街，所以当他
看见这个小小的人儿用树叶把自己全身都盖住，用来保护自
己的时候，他反悔了，自责了。这种对良心的检验不是每个
人都可以禁受的了的，可以说，这种品质，是弥足珍贵的。
这种爱，是大爱。是只有亲情的力量才可以创造出来的爱。

主人公还回忆了自己生前的爱情。李青是他的妻子，确切的
说，是前妻。他们曾经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李青是他们公司
最善良最有气质的女孩。杨飞靠着自己的诚实，善良，正直
的品质博得了李青的芳心，二人在一居室的房子里度过了一
段很美好的，如昙花一现的生活。但李青终于为了自己的梦
想离开了这个家，也离开了她唯一的爱情，跟一个美国留学
回来的博士结了婚，她开始创业，开始变得大红大紫，可最



后的最后，她同样死于自己的梦想。在死后与杨飞见面的时
候，她说，我一生结过两次婚，丈夫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可以说，李青代表了这样一种人，他们为梦想而生，为梦想
而死。但我却反倒觉得李青一生最幸福的时候是拥有爱情的
日子。你们觉得呢？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一
下：我们所谓的梦想，对我们和这个社会而言，到底有没有
价值，或者狭窄的说，是不是我们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它值
不值得我们舍弃一切去追求？或许到最后我们才发现，不是
生活太难，是我们太过贪婪，忽视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导致生活的不幸福。

小说还写了一种爱情，鼠妹（刘梅）和伍超的爱情。伍超在
一家理发馆门口看见了刘梅，那种感觉，用小说的话就
是“我再也见不到比她更好看的人了”，所以伍超也去了理
发店做了一名洗头工。他们二人都是生活在社会特别底层的
一些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福利和保
险，每天为了生存拼搏。这样两个男女相爱了，一起带着他
们对生活更美好的向往，努力工作着，生活着。他们也是有
梦想的。伍超在洗头之余还学习理发，梦想成为技师，这样
收入会更多一点，生活就会更好一点。可还没等到那一天，
梦想就破灭了。他们一起带着生活的尊严开饭了一家餐馆打
工，这时，他们有了新的梦想——等伍超学会炒菜以后，他
们就自己开一家小餐馆，幸福和睦的过日子。可之后的一件
事，让他们的这个梦想也破碎了。顾客对鼠妹动手动脚，伍
超出气不成反被打的满脸是血，这一次，是为了做人的尊严。
就这样，梦想不断被打破，可他们没有屈服，即使要饭他们
一样坚强的活着，这个时候感情是他们活下去唯一的支撑，
当这个支撑破碎的时候，鼠妹就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伍超骗
了他，欺骗终于让他承受不了这样无望的生活。后来，伍超
从老家回来后，为了给鼠妹买棺材，卖了肾，得病死了，去
了什么地方呢，去了一个地方叫做死无葬身之地。

伍超说：“她对我太好了，跟了我三年，过了三年苦日子，
我们太穷，经常吵架，我经常发火，骂过她打过她，想起这



些太难受了。我不该发火，不该骂她打她。再穷再苦她也不
会说离开我，我骂她打她了，她才哭着说离开我，哭过之后
她还是跟我在一起。”这就是鼠妹和伍超的故事。

小说还提到了一种情——社会情。小说在看似无望的社会里，
给我们提炼了这样一种价值观。比如主人公的养父杨金飚，
生前兢兢业业，勤奋，努力的工作在铁路一线上，不求更多
的回报，朴实地做人，做事。并且，在他死后，他找不到自
己的价值，所以他自觉地当起了侯烧厅的工作人员，这时候，
他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实现，所以，最后他是幸福的，
是满意的。还有李月珍夫妇，也都是非常善良的人。李月珍
奋力给二十七个婴儿寻找真相，她死后终于和这二十七个孩
子生活到了一起。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价值的体现。

童年第七章读后感篇四

我与大部分读者的观点不太相同，我不认为这是一本非常优
秀的书，只是一部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书。

事实上，是大家对余华这部小说的期望值过高。通篇环境是
在光怪陆离的死后世界，一如余华往日的荒诞，只是这次的
荒诞，实在是让人提不起来探究的兴趣，基本上是社会负面
新闻的缩影杂糅，叙事也平淡无奇，尤其是第五日的内容，
索然无味，几乎是硬着头皮读下去，但余华将几个故事之间
的联系安排的很巧妙，这是值得称赞的地方。

余华本就属于大师，而这篇作品几乎让读者觉得为了悲观而
悲观，经常也有读者跳出来捂着胸口，我好悲，我好悲。然
而，我觉得是一种无病呻吟，强行赋愁，对于很多悲剧，也
没有给出合理的应对方法。

先锋文学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叙述话语本身言说叙事本身，但
本篇作品多处叙述重复多余，多处雪雾的象征性描写也刻意
重复，倒是显得做作。



文章的主题大体上是对爱的追寻和歌颂：杨飞与杨金彪的父
子情，杨飞与李青的爱情，张李二人整日吵闹的友情，鼠妹
与伍超的爱情等等。社会一定存在很多黑暗和不公，但是我
们依旧要相信，这些爱情亲情友情还是可以信任，还是需要
穷其一生去追寻。

正是站在死者以后的视角去写作品，才更能让我们珍惜活着
的每一天，珍惜相遇的每一个人，认真对待每一个选择；也
正是那些喜悦，哭泣，悲伤，无奈，痛苦，后悔，才真正构
成我们鲜活的人生。

童年第七章读后感篇五

又读完了一本余华的作品，在读余华的作品的时候总是习惯
性的憋着一口气，不敢放松。每读几页都要没有目的地站起
来走动一会儿，可能是书里的内容显得压抑，需要缓一缓才
能继续。余华的作品体量不大，读得快一点，一个下午就能
读完一个故事。

读完了《第七天》，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第二天和第三天。
第二天讲了一个爱情。很佩服余华的细腻，将杨飞这样的人
写得这么真实，文字的力量真是伟大。自卑就像一条看不见
的尾巴，明明看不见，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第三天讲了一个
亲情，杨金彪是个好人，杨飞遇到杨金彪很幸运。我认为这
两天是全书中最精彩的两天，字字句句都值得反复体味。

书中还提了一些很敏感的话题，“市长蹊跷的死因”、“强
拆事件”、“领导检查不到的柏油马路”、“公安的、消防
的、卫生的、工商的、税务的”、“医疗垃圾事件”、“李
月珍死亡真相”、“计划生育是国策”等等中国人心照不宣
的事情。

每次都很庆幸自己花了几个小时读了一个很好的故事，之前
看过一句话，“生活这么累，为什么还要读书，因为我们还



有理想。”越到这个年纪，越觉得理想遥远。学生时代谈过
的那些理想，被我们选择性地遗忘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和现实共同组成了一个
沙漏，理想占一头，现实占一头，中间的细沙是我们。随着
成长，我们慢慢地向着现实靠拢，一点一点。这么比喻似乎
又不太贴切，因为在生活中谈理想往往意味着夸夸其谈，空
谈误国；现实才是实践，实干才能兴邦。

夸夸其谈的理想让理想不是理想了，值钱的现实让现实成为
了现实。人人都开始谈钱了，还谈什么理想，理想又不值钱。

童年第七章读后感篇六

这是一个比《活着》更艰难的故事，一个比《兄弟》更绝望
的故事。

一开始获悉余华新书的名字叫《第七天》的时候，我想到的
是圣经里面的创世七天，看完整本书后，才发现这个名字企
图在吻合中国传统的“头七”，虽然书的前面写着了《旧约
创世纪》的句子。书的内容看似很荒诞：写的是一个死去的
灵魂在七天里的见闻和回忆。

然而作者意图并不在这里，余华喜欢在绝望中给人留着希望，
这本书也是。死去的世界里，有这样一个地方：水在流淌，
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了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
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很多的人，
很多只剩下骨骼的人，还有一些有肉体的人，在那里走来走
去。这就是死无葬生之地，在这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
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这里没有贫贱也没有富贵，没
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很……这里人人死而平等。

在冰冷的世界里构建出来的暖巢，于残酷现实里流露真实的
人性温暖。“死无葬身之地”为现实中的卑微小人物建立了



一个乌托邦，用荒诞的变形记演绎出一种底层世界的冷暖人
生。

说一些题外话。

童年第七章读后感篇七

最近，我读了大作家沈石溪的代表作：《第七只猎狗》。这
个故事讲述了一条狗对主人忠心的事。

有一个猎人，名叫召盘巴。他养了六只狗，可对每只狗都不
满意！直到，他养了第七只狗，这只狗叫赤利，他对主人忠
心耿耿，因此，主人十分喜欢赤利。有一次，召盘巴误会了
赤利，要杀掉它。赤利无奈之下，只好逃跑了。时间一晃而
过，一年后，召盘巴不幸被一群狼包围，赤利及时出现，救
了召盘巴一命。再说赤利为了救猎人自己却奄奄一息了！

我们人类应该多一些关爱，少一些争吵。那样，你才会发现
世界其实是非常美好的。


